幸福花园软装搬运服务采购合同

甲方：东莞市松山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
根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结合项目实际，经双方协商，签订本合同。

甲方委托乙方服务的内容如下:

一、幸福花园软装搬运约134套房。因未确定具体搬运房间数量，现场将根据实际需求进行搬运。

二、服务期:2026年  月  日至2027年  月  日。

三、服务费用:合同最高限价为34000元,含税（大写：叁万肆仟元整），最终费用按实结算，具体单项费用如下:
	服务内容
	服务要求
	单位
	单价（元）

	单间床搬运
	搬运物品：上下铺床*2、书衣一体柜*1
搬运要求：搬至地下，包含床、柜的拆卸
	套
	

	二房一厅床搬运
	。
搬运物品：床及床垫（1.5米）*1、床及床垫（1.2米）*1
搬运要求：床及床垫（1.5米、1.2米）搬至幸福花园单间或地下室，包含床的拆卸和安装
	套
	

	二房一厅配置搬运
	
搬运物品：32寸LED电视*1、双门冰箱*1、洗衣机*1、3人座沙发*1、餐台*1、单人座椅（餐椅）*4、茶几*1、床头柜*2、0.8双门衣柜*1、1.2三门衣柜*1、鞋柜*1
搬运要求：搬至地下室库房，包含床的拆卸。
	套
	


结算方式： 按实结算。结算价款＝∑（各项实际服务数量 × 对应结算单价）。结算总价累计达到最高限价时，甲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合同，乙方继续提供服务的不予支付。
费用包含： 上述价款为含税包干价，已包含但不限于人工费、拆卸费、安装费、搬运费、交通费、保险费、机械设备费、管理费、利润、税金及合同期内完成服务工作所需的一切费用，甲方无需额外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四、付款方式:

1.乙方人工费收费标准按照双方约定的并需要给甲方的报价的单价收费;

2.乙方统计实际搬运费用，并于次月10日前向甲方提供结款资料及合法有效的发票等，经甲方确认无误后20日前向乙方支付搬运费用。

六、服务要求

(一)项目要求

1.负责日常搬运工作

2.协助处理突发应急搬运工作，并自觉遵守甲方各种规章制度，并服从主管部门工作安排。

3.乙方按照甲方要求上传指定搬运相片到甲方指定的系统;

4.乙方的员工必须按照相关的要求:购买社保或保险;

(二)质量技术要求

1.搬运、拆装过程中需遵守小区安全管理规定，避开居住者休息高峰时段作业，设置安全警示标识，防范人员伤亡及物品二次损失。

2.按甲方要求放置目的地。

3.按甲方要求完成部分家私的拆装工作。
七、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确定。一方有向另一方提出变更合同权利与义务的请求，另一方应当在7日内予以答复;逾期未予答复的，视为同意。合同执行期间，任何一方提出变更合同的，必须经双方书面确认有效。

八、双方确定出现下列情形，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可以解除本合同:

1.发生不可抗力;

2.战争或自然灾害。

3.双方协商一致。

九、本合同在履行过程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或向有关部门申请调解，协商、调解不成的，任一方可向甲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执两份，乙方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东莞市松山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人：   

联系人/电话：

地址：东莞市松山湖             

乙方：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电话：

地址：

开户银行：

账号：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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